超期未复垦临时用地的公告
1、 超期未复垦临时用地
	序号 
	项目名称
	地址
	面积(公顷)
	地类
	批准日期
	使用期限
	申请单位
	批准文号

	1
	绥化恒大文旅康养城A-3-01、08地块职工办公区、项目生活区
	肇东市东发办事处东发村
	0.9901
	耕地
	2020.9.20
	2020.9.20-2022.9.20
	南通第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
	肇自然临建[2020]第20号

	2
	绥化市恒大文化旅游康养城C-2-08（1）（2）地块项目
	肇东市东发乡东发村
	0.6374
	耕地
	2021.9.29
	2021.9.29-2023.9.28
	南通市第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
	肇自然临建[2021]第10号

	3
	绥化恒大文旅康养城项目生活区临时用地
	肇东市东发办事处东发村
	0.8858
	耕地
	2020.10.20
	2020.10.20-2022.10.20
	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
	肇自然临建[2020]第25号

	4
	绥化恒大文旅康养城项目生活区临时用地
	肇东市东发办事处东发村
	1.10
	耕地
	2020.10.21
	2020.10.20-2022.10.20
	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	肇自然临建[2020]第26号

	5
	绥化市恒大文化旅游康养城B-6-02地块
	肇东市东发乡规划二十二路东侧140米，规划路北侧10米
	1.00
	耕地
	2021.9.29
	2021.9.29-2023.9.28
	黑龙江省六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	肇自然临建[2021]第09号


二、决定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[2021]2号）文件的规定，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，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，其中占用耕地的应当恢复种植条件。经多次催告，以上公司没有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履行完土地复垦义务，经市政府决定，对超期未复垦临时用地单位所交复垦保证金不予返还，并启动复垦程序，由政府指派相关部门利用所交土地复垦保证金完成复垦义务。如以上临时用地单位对市政府决定有异议，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肇东市自然资源局提出，逾期未提出的，按自动放弃权利处理。公告时间：2026年4月14日至2026年4月20日止，电话：0455-7785770。
特此公告
肇东市自然资源局
2026年4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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